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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政處分？

⽂:宋易修（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5-12-26

本⽂

⼀、⾏政處分的定義是什麼？有什麼要件嗎？

⾏政處分是⾏政法的重要基礎概念，根據⾏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的規定，所謂⾏政處分，指的是⾏政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做的決定或其他公權⼒措施⽽對外直接發⽣法律效果的單⽅⾏政⾏為[1]。這是我國法律明⽂
對⾏政處分的定義，學理上⼀般認為⾏政處分具備六⼤要素[2]，以下⽩話說明：

（⼀）公法事件

是涉及國家統治權、⾏使公權⼒的事件[3]。

（⼆）⾏政機關

包含國家⾏政機關與地⽅⾃治團體的⾏政機關，⽽個⼈或團體如果受託⾏使公權⼒，在委託範圍內同樣是⾏政
機關[4]。

（三）法效性

會發⽣法律上的效果，使⼈⺠的權利義務發⽣取得、喪失或變更。

（四）外部性

是對於⾏政機關以外的⼈發⽣效⼒，⽽不是⾏政機關內部的⾏為。

（五）個別性

並不是⼀般、抽象的事件，⽽是針對特定⼈與個別的具體事件。

（六）單⽅性

有單⽅拘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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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六⼤要素之中有任何⼀個⽋缺，那⼀個⾏為或決定就不是⾏政處分了。舉例來說，如果⽋缺公法事件的
要素，那就是私經濟⾏為[5]；如果⽋缺法效性，不發⽣法律效果，那可能會是觀念通知[6]，或是重複處
分[7]；如果⽋缺個別性，不是對具體事件所做的決定，那可能就會是⾏政命令[8]。各種要件⽋缺所產⽣的變
化，可說是數也數不完，也是實務和學界⼀直持續探討的議題。

⼆、聽起來很抽象的⾏政處分，有實際的例⼦嗎？

⾏政處分是國家對⼈⺠實施公權⼒最常⾒的⽅式之⼀，可以說無所不在。以下以⼀般⼈⽣活中經常會碰到的例
⼦，說明⾏政處分的六⼤要件：

（⼀）課稅

⽐如報稅季節到了，你收到繳稅的核課通知單，這就是⼀個⾏政處分，六⼤要件分別體現在：

（⼆）交通罰單

⼜⽐如你不⼩⼼闖了紅燈被警察抓到開單，這也是⼀個⾏政處分[9]，六⼤要素體現在：

⾄於外部性、個別性、單⽅性的要件，則跟前述課稅的例⼦⼀樣，本段就不花篇幅介紹了。

三、⾏政處分有什麼類型呢？

⾏政處分的分類⽅式很多，也是持續變動中的概念，以下僅舉常⾒的分類做介紹：

（⼀）從對⼈⺠的影響區分：侵益處分與授益處分

從對⼈⺠產⽣的影響是有利還是不利[10]，可區分為會對⼈⺠權益造成不利影響的侵益處分，以及會對⼈⺠權

1. 公法事件：課稅是國家公權⼒的⾏使；
2. ⾏政機關：課多少稅的決定是國稅局做的；
3. 法效性：你負擔了繳納特定⾦額給國家的法律義務，⽽發⽣了法律效果；
4. 外部性：這是國稅局對你這個⼈，⽽⾮對⾏政機關內部所做的決定；
5. 個別性：這是依據納稅義務⼈的個別條件⽽針對你個⼈的具體決定，不是對象廣泛或不明的⼀群⼈；
6. 單⽅性：這是國稅局單⽅做出的決定，事前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

1. 公法事件：開罰單是國家公權⼒的⾏使；
2. ⾏政機關：開罰單是警察機關的決定；
3. 法效性：發⽣了法律效果，你負擔了繳納特定⾦額給國家的法律上義務；



益造成有利影響的授益處分。典型的侵益處分，⽐如上述的課稅，或是違反交通規則被警察開單等；⽽典型的
授益處分，⽐如監理所核發駕照、社福機關核准補助，或是學校核發畢業證書[11]等。

（⼆）從效⼒形式區分：下命處分、形成處分、確認處分

⽽從⾏政處分的效⼒形式，可以區分為3種類型[12]：

需要留意的是，效⼒形式的分類之間並不互斥，⽽是可能並存的，⽐如通常下命處分會同時具有形成處分的效
⼒[15]，就像主管機關依據舊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16]對性騷擾⾏為⼈做出罰鍰處分時，處分的效果除了命⼈
⺠去繳罰鍰外，也認定了這個⼈的性騷擾⾏為，形成⼀段「認定這個⼈是性騷擾⾏為⼈」的法律關係[17]。

（三）⼩結

其他分類⽅式還有需不需要⼈⺠協⼒、會不會對第三⼈產⽣不利效果、是不是多個機關⼀起作成等，除了無法
全部列舉外，也因為實務上的新類型也層出不窮，所以實際上不會有完整、不再變動的分類系統。

四、為什麼要在意⼀件事是不是⾏政處分呢？

判斷⼀件事情是不是⾏政處分，對⼈⺠來說最重要的功能，在於能不能依法救濟，因為根據⾏政法學理以及我
國⾏政爭訟法規（如訴願法、⾏政訴訟法），原則上只有⾏政處分才能作為⾏政爭訟救濟的對象，特別是撤銷
訴願及訴訟[18]。

舉例來說，如果今天A機關做了⼀個決定，導致B認為⾃⼰的權益受損，希望藉由⾏政爭訟制度撤銷這個決
定，前提必須是這個決定符合⾏政處分的定義，否則B是連透過⾏政爭訟制度撤銷這個決定都沒辦法的。

總結來說，⾏政處分是⾏政法體系的重要基礎，也是⾏政法最複雜的議題之⼀，礙於篇幅，本⽂先簡單跟⼤家
介紹到這邊，希望能為讀者建⽴基礎概念。

註腳

1. 下命處分：指的是命⼈⺠為特定⾏為（如繳罰單）或不能為特定⾏為（如不准開⾞）；
2. 形成處分：是指⾏政處分直接設定、變更或廢棄法律關係，不會、也不需要命⼈⺠再做什麼事來配合，
⽐如吊銷駕照[13]；

3. 確認處分：是指對是否存在法律關係，或是關於⼈的地位或物的性質，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義事項的認
定，⽐如認定私有⼟地為既成道路[14]。

   ⾏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本法所稱⾏政處分，係指⾏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
⼒措施⽽對外直接發⽣法律效果之單⽅⾏政⾏為。」

[1]

   關於⾏政處分的要件，在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的區分，但都來⾃對⾏政程序法第92條的分析，並沒有絕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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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錯優劣，可參考林明鏘（2025），《⾏政法講義》，9版，⾴213；詳細定義可參考吳庚、盛⼦⿓（
2020），《⾏政法之理論與實⽤》，增訂16版，⾴273-299。

   最⾼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525號⺠事判決：「所謂⾏使公權⼒，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使
統治權作⽤之⾏為⽽⾔。並包括運⽤命令及強制等⼿段⼲預⼈⺠⾃由及權利之⾏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
、救濟、照顧等⽅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為。」

[3]

   ⾏政程序法第2條第2、3項：「
II 本法所稱⾏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治團體或其他⾏政主體表⽰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
法定地位之組織。
III 受託⾏使公權⼒之個⼈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政機關。」

[4]

   如司法院釋字第540號解釋理由書：「此等契約係為推⾏社會福利並照顧收⼊較低國⺠⽣活之⾏政⽬的，
所採之私經濟措施，並無若何之權⼒服從關係。性質上相當於各級政府之主管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治團
體與⼈⺠發⽣私法上各該法律關係，尚難逕謂政府機關直接興建國⺠住宅並參與分配及管理，即為公權⼒
之⾏使。」
臺北⾼等⾏政法院⾼等庭113年度訴字第855號裁定：「……⾏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
無為公共利益之⽬的，僅為國家對⾮公⽤之國有財產為使⽤、收益、處分之私經濟⾏為，並⾮⾏使公權⼒
，對外發⽣法律上效果之單⽅⾏政⾏為，即⾮⾏政處分，⽽屬私法上契約⾏為，當事⼈若對之爭執，⾃應
循⺠事訴訟程序解決……。」

[5]

   臺北⾼等⾏政法院地⽅庭114年度簡字第411號裁定：「被告即以系爭函⽂檢送該次會議紀錄予原告。上
開委員會關於違章建築案件之爭議決議，僅為被告就其所屬機關之⾏政⾏為所為內部監督機制，並以之提
供相關諮詢之⽤，該委員會所為決議事項尚無對原告發⽣法律效果，是系爭函⽂核屬觀念通知，並⾮⾏政
處分（本院111年訴字第31號裁定意旨參照）。」

[6]

   臺北⾼等⾏政法院地⽅庭114年度簡字第195號裁定：「再按⼈⺠對同⼀事實先後提出申請，⾏政機關對
於⼈⺠請求事項，於核駁後，對於其後重複提出之請求，答覆申請⼈時，僅重申先前所為之確定處分，⽽
未為實體決定，因其性質僅屬觀念通知，⽽⾮⾏政處分，即學說上所稱之重複處分，若對之提起課予義務
訴訟，不符須以依法申請⾏政機關作成⾏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政處分為要件，⾃⾮法之所許（最⾼⾏
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1632號裁定、106年度裁字第259號裁定意旨參照）。」

[7]

   最⾼⾏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98號判決：「準此，⾏政機關須有法律之具體明確授權，始得以⾏政命令
限制⼈⺠之⾃由權利；若法律僅概括授權者，該管⾏政機關固得就執⾏法律有關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以
⾏政命令定之，惟其內容不能牴觸⺟法或對⼈⺠之⾃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8]

   法務部法律字第0999032799號（2010/8/10）：「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係以⾏政機關
名義製作，載有被通知⼈為受處罰對象、應處罰鍰⾦額、繳納⽅式等內容，且送達被通知⼈，故其性質上
屬⾏政處分要無疑義……。」

[9]

   其中侵益處分⼜有譯為「負擔處分」，⽤語和詳細內容，可參考吳庚、盛⼦⿓（2020），《⾏政法之理
論與實⽤》，增訂16版，⾴317-318。

[10]

   ⾼雄⾼等⾏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78號⾏政判決：「故被告審核畢業申請後，認符合畢業條件者，應發
給畢業證書，並授予學⼠學位，固屬要式處分；惟若被告審核畢業申請後，認不符合畢業條件，⽽否准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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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之申請，前揭法令並無規定應以要式或書⾯為之，揆諸上述⾏政程序法第95條規定，被告⾃得以⾔
詞或其他⽅式為之。」

   詳細說明，可參考吳庚、盛⼦⿓（2020），《⾏政法之理論與實⽤》，增訂16版，⾴314-316。[12]

   臺北⾼等⾏政法院106年度交上字第214號判決：「按道交處罰條例第92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50條第1項規定：『汽⾞駕駛執照為駕駛汽⾞之許可憑證，由駕駛⼈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
考驗及格後發給之。汽⾞駕駛⼈經考驗及格，未領取駕駛執照前，不得駕駛汽⾞。』主管機關據此給予⼈
⺠駕駛執照，係屬於⾏政法學上之許可（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之⼤法官陳春⽣提出、⼤法官陳碧⽟加
⼊之協同意⾒書參照），則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於違規⾏為⼈吊銷其駕駛執照，性質
上應為廢⽌前核發許可之形成處分，於⾏政處分作成⽣效時即形成吊銷（廢⽌）該駕駛執照之公法上規制
效⼒，亦即前核發之駕駛執照許可業因吊銷處分⽽當然失其效⼒，並不待執⾏，⾄於道交處罰條例第65
條就經處分吊銷之駕駛執照後續公路主管機關得定期命駕駛⼈繳送或逕⾏註銷之規定，則屬基於⾏政程序
法第130條規定，就前駕駛執照許可處分⽽發給之證書認有收回必要，另予明⽂，並不妨前述吊銷駕駛執
照處分作成時，該駕駛執照即已失效之認定。」

[13]

   ⾼雄⾼等⾏政法院⾼等庭112年度訴字第318號判決：「……該號解釋肯認⼟地係因⾃⾝符合特定事實要
件，⽽成為既成道路，具公⽤地役關係，並⾮由於主管機關作成⾏政處分⽽規制其法律效果，故○○市○
○○○區之私有⼟地屬於既成道路與否發⽣爭議，本於主管機關之地位作成⾏政處分予以認定，核其性質
係屬確認處分，並⾮形成或創設之處分。」

[14]

   最⾼⾏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787號裁定：「⽽在保全許可要件具備後，有關保全⽅法部分（即法律效果
之選擇上），則需注意到『處分停⽌執⾏』之保全⽅法，並⾮只有單純之『下命處分強制執⾏之停⽌』，
也同時包括『處分形成或確認效⼒之暫時停⽌」等『維持現狀』的停⽌⼿段。但不包括『積極改變現狀』
之處置（這要依「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保全⽅式處理）。」

[15]

   98年1⽉23⽇修正公布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對他⼈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

[16]

   司法周刊（2024），《112年度⾼等⾏政法院⾼等⾏政訴訟庭及地⽅⾏政訴訟庭業務交流提案(上)》，
第2207期，第2、3版；司法周刊（2024），《112年度⾼等⾏政法院⾼等⾏政訴訟庭及地⽅⾏政訴訟
庭業務交流提案(下)》，第2208期，第3版。
⾼等法院⾏政訴訟庭表決結果採⼄說：「按⾏政機關為積極主動達成⾏政任務，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原則
上享有⾏政⾏為之選擇⾃由，此包括選擇以⾏政處分、⾏政契約或其他⾏政⾏為之⽅式為之；如決定採⾏
政處分⽅式，亦包括選擇以數個或⼀個⾏政處分為之。⼜典型之下命處分，效⼒本即包括形成及確認之效
⼒（最⾼⾏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17]

   訴願法第1條第1項：「⼈⺠對於中央或地⽅機關之⾏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因中央或地⽅機關之違法⾏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不為決定，或延⻑訴願決定期間逾⼆個⽉不為決
定者，得向⾏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18]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06%252c%25e4%25ba%25a4%25e4%25b8%258a%252c214%252c20180424%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BA,112%252c%25e8%25a8%25b4%252c318%252c20240618%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52c107%252c%25e8%25a3%2581%252c787%252c20180531%252c1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454-1087472-52fe7-1.html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429-1091679-6955c-1.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20&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154&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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